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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促进农业科技进步若干规定 

 
（2007年10月10日上海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九次会议通过 2007年10月10日上

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81号公布 自2007年12月1日起施行） 

  第一条 为了促进农业科技进步，加快现代农业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市

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农业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农业技术推广和培训及

其相关管理活动，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把农业科技发展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增加对农业

科技进步的投入，建立和完善农业科技的管理机制和创新、服务体系。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促进农业技术的推广和应用。 

  第四条 市和区、县科技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对农业科技进步工作进行宏观管理和统筹协调。 

  市和区、县农业行政管理部门按照本规定负责农业科技进步工作。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的其他有关行政管理部门依照各自职责做好农业科技进步的相关工作。 

  第五条 本市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农业科技投入体系，实现稳定的投入增长。 

  本市应当根据农业科技发展规划，安排用于农业科技攻关、成果转化、技术推广和技术引进等科

技兴农项目的资金。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的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按照本部门的计划，安排促进农业科技进步的资

金。 

  本市鼓励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人参与对农业科技进步的投入。 

  第六条 以市或者区、县财政性资金设立农业科技项目的，项目主管部门应当公开发布立项指南。 

  农业科技项目符合招投标条件的，应当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实行招投标。 

  项目主管部门应当建立专家评审、项目承担单位及相关人员的信用评估、资金使用监管、项目成

果绩效评估等制度。 



  第七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的科技、农业等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支持科研院所、高等学校、企业以

及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开展种源、装备、生态和信息等领域的现代农业科技研究，参

与农业标准的制定和修订。 

  鼓励科研院所、高等学校、企业以及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申报国家的农业科技

研究重大项目。凡获得国家农业科技研究重大项目的，按照本市有关规定，给予配套项目支持。 

  第八条 本市应当定期编制农业科技成果目录，并向社会公布。 

  对下列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活动，根据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给予税收、贷款的优惠或者研发经费的

补助： 

  （一）企业与科研院所、高等学校、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合作，向农户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

的； 

  （二）农业科技成果权利人采取成果转让、以成果作为投资或者许可他人使用成果等方式转化农

业科技成果的； 

  （三）自主创新取得农业科技成果的权利人，在本市经成果转化产生重大经济和社会效益，且未

获得政府资助的。 

  鼓励和支持本市农业科技成果权利人以成果转化等形式为其他地区发展现代农业提供服务。 

  第九条 区、县和乡、镇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农业发展需要，按照科学合理、集中力量的原则，设置

综合性的基层农业技术推广机构。 

  基层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应当承担下列公益性职能： 

  （一）引进、试验、示范农业关键技术； 

  （二）监测、预报农作物和林木病虫草害、动物疫病等农业灾害，提供防治和处置技术指导； 

  （三）提供农产品生产过程中的质量安全检测、监测和检验技术服务； 

  （四）提供农业资源、农业生态环境、农业投入品使用的监测技术服务； 

  （五）提供农业技术公共信息和教育培训服务； 

  （六）其他公益性农业科技服务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可以采用购买服务的方式，聘用农业技术人员，组建村级农业技术服务队伍开展

农业技术推广服务。 

  基层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履行公益性职能所需的经费，纳入同级人民政府财政预算。 

  第十条 本市依法保护农业方面的专利权、植物新品种权、农产品地理标志等知识产权。有关行政

管理部门应当依照各自职责为申请人、权利人提供相关服务。 

  农业等行政管理部门应当鼓励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人申请农业方面的知识产权。获得

植物新品种权和农产品地理标志的，可以按照本市有关规定，向市农业行政管理部门申请植物新品种

权和农产品地理标志的申请费、审查费等资助。 



说明:本库所有资料均来源于网络、报刊等公开媒体，本文仅供参考。如需引用，请以正式文件为准。 

  第十一条 市农业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建立和完善农业科技信息平台，为农业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

农业生产、经营活动提供服务。 

  鼓励科研院所、高等学校、企业以及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为农业生产、经营和科

技研发活动提供科技信息服务。 

  第十二条 本市应当加强农业科技人才的培养。 

  本市应当制定农业重点领域的科技人才开发目录，支持科研院所、高等学校、企业、农业技术推

广机构以及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等培养和引进高层次农业科技人才，并按照国家和本

市有关规定建立、完善相应的激励机制。 

  教育等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发展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和农村成人教育，扩大职业教育面向农村的招生

规模。本市应当采取措施减免高等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中种植、养殖等专业学生的学费。 

  第十三条 市农业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会同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制订农业科技人员的专业培训计划和农

民的专业技术、实用技术等农业技术培训计划并组织实施，免费为农民提供农业技术培训。 

  市和区、县科技、农业、教育等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组织有关科研院

所、高等学校和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到乡、镇、村开展农业技术推广工作，提高农民应用农业技术的能

力。 

  第十四条 违反本规定的行为，法律、行政法规有处理规定的，从其规定。 

  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违反本规定，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五条 本规定自2007年12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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